宁海县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月份计划表
	序
号
	采购项目
名称
	规格、型号
及技术指标
	预算
科目
	采购数量
	预算金额
	资金来源
	交货
时间
	集中采购
方式
	分散采购方式
	要求实行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理由

	
	
	
	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	预算
内
	预算外
	财政基金
	自筹资金
	
	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
	部门
集中
采购
	中介代理机构采购
(机构名称)
	自行采购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　　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主管部门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财政业务科室意见：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科室盖章：

年   月   日
	采购办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采购办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表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（年度或追加）编报，一式三份。编报时间要求和程序按《宁海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暂行规程》第四条规定办理，内容必须完整、正确。2、采购项目、采购数量、支出列报科目应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一致，项目资金不得大于预算批复金额 。3、采购类型：集中采购（公共资交易中心采购、部门集中采购）、分散采购（中介代理机构采购、自行采购）。政府采购方式包括：公开招标方式（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）、非公开招标方式（竟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单一来源）。要求实行部门集中采购、自行采购的，须同时填写申报表，按规定办理。4、部门集中采购条件：部门、系统技术等有特殊要求的项目，配备实施机构和相关采购专业人员，并经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批准。5、项目技术指标复杂的请另附清单（加盖公章）。
